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钦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钦州石化

产业园封闭化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钦政办规〔2024〕3 号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各开发区、管理区管委，市直各委、办、局：

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钦州石化产业园封闭化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2024 年 12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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钦州石化产业园封闭化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加强钦州石化产业园人员、车辆、物资等管理，

提高钦州石化产业园安全风险防范能力，确保钦州石化产业园建

设和企业生产、经营安全有序，根据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

办公厅印发〈关于全面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〉的

通知》（厅字〔2020〕3 号）、《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

加强化工园区安全管理的指导意见》（安委办〔2012〕37 号）、《工

业和信息化部关于促进化工园区规范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工信部

原〔2015〕433 号）、《应急管理部关于印发〈化工园区安全风险

排查治理导则〉的通知》（应急〔2023〕123 号）、《自治区工业

和信息化厅等 5 部门关于印发广西化工园区认定条件和管理办

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桂工信石化〔2021〕210 号）等要求，结

合钦州石化产业园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钦州石化产业园实行封闭化管理的

区域内所有的人员、车辆、物资进出的管理。具体封闭区域由中

国－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中马钦州产业

园区管委会）按照分步实施要求结合实际确定，并向社会公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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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组织与实施

第三条 钦州石化产业园封闭化管理由钦州市人民政府委

托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管委会统筹负责，具体由运营管理公司实

施，由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管委会有关部门监督、指导运营管理公

司依法依规开展钦州石化产业园运营管理各项工作。

第四条 运营管理公司负责钦州石化产业园封闭化日常运

营管理工作，包括定位卡发放、回收、日常管理，以及封闭化相

关设备设施维护管理等，并可根据钦州石化产业园运营管理需求

提供相应的市场化有偿服务。

第五条 钦州石化产业园内企业对进入钦州石化产业园的

本单位人员和车辆（包括来访本单位的人员和车辆）的安全管理

负主体责任，负责审核与本单位相关人员和车辆入园申请资料的

真实性、有效性及安全性。

第六条 钦州石化产业园内企业加强对本单位及经由本单

位审核进入钦州石化产业园人员的教育和管理，督促其遵守钦州

石化产业园相关管理规定。

第七条 所有出入钦州石化产业园的人员、车辆和物资相关

信息纳入封闭化管理系统管理并实时监控。封闭化管理系统监控

到的人员和车辆的位置、速度以及视频等信息作为钦州石化产业

园管理的有效依据，运营管理公司应妥善保存至少 3 个月，并根

据有关职能部门工作需要，提供数据共享。发现存在违法违规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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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的，运营管理公司应及时移交有关执法部门处理。

第八条 钦州石化产业园内各企业与运营管理公司签订安

全管理协议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，保障钦州石化产业园安全

运行。

第三章 车辆和人员出入园管理

第九条 出入钦州石化产业园的车辆和人员应遵守道路交

通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和钦州石化产业园管理制度，凭车辆和人员

定位卡出入钦州石化产业园，按照安全提示和标识通行，服从工

作人员的管理和指挥。

第十条 鼓励钦州石化产业园内企业采用大巴车等方式通

勤，减少非货运车辆入园数量，降低钦州石化产业园外来车辆安

全风险。

第十一条 钦州石化产业园内企业相关车辆应停放在本企

业用地范围内，占用企业红线外其他公共区域停车或另作他用

的，应与运营管理公司进行协商。

第十二条 进入钦州石化产业园的车辆应停放在停车场、公

共停车泊位等划定停车区域，禁止停放在非划定停车区域，危化

品车辆应停放在危化品车辆专用停车场。钦州石化产业园内公共

场地和道路划定的公共停车泊位的管理由停车泊位经营者按照

钦州市城市道路和公共场地机动车有关管理规定执行。

第十三条 钦州石化产业园按不同路段和时段实施车辆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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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、限速、限停管理，具体实施方案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定。

第十四条 进入钦州石化产业园的人员应接受安全教育，了

解钦州石化产业园安全生产和应急避险等相关知识。进入钦州石

化产业园工作、检维修或施工作业的外来人员还应进行培训，经

培训合格后方可按规定进入钦州石化产业园。

第十五条 需要长期出入钦州石化产业园的车辆和人员，由

车主、个人或所在单位提前 3 个工作日通过钦州石化产业园封闭

化管理系统提交申请资料，审批通过并按规定配备长期定位卡

后，凭卡出入钦州石化产业园。

第十六条 来访时间 1 天以内的临时来访车辆和人员，须提

前通过钦州石化产业园封闭化管理系统在线预约申请，审批通过

并签领临时定位卡后，凭卡出入钦州石化产业园。

第十七条 进入钦州石化产业园的人员通过钦州石化产业

园封闭化管理系统填写个人身份信息后，由公安机关进行后台核

对，经确认存在异常信息的人员不得进入钦州石化产业园，并由

公安机关依法处理。

第十八条 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管委会或政府有关职能部门

进入钦州石化产业园开展日常行政工作的车辆和人员、军警车辆

和人员、执行抢险救援任务的车辆和人员等，在紧急情况下免检

放行；非紧急情况下，凭有效的工作证件申领定位卡后进入钦州

石化产业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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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违规处理

第十九条 负责钦州石化产业园封闭化管理的工作人员，应

严格执行相关管理规定，做好信息保密和服务工作，存在违规行

为的，依照相关规定处理。

第二十条 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管委会建立违规管理制度，加

强对多次违规或严重违规的车辆、人员和单位的监督管理。

第二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坏钦州石化产业园封

闭化管理相关设备设施，包括道闸设备、监控设备、网络设备、

执勤岗亭设施、定位卡等，损坏者须赔偿或修复相关设备设施（含

安装等）；对故意损坏相关设备设施的，由公安机关依照相关法

律法规进行处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二十二条 钦州石化产业园内不得设有员工宿舍，已设有

的员工宿舍须逐步搬迁出钦州石化产业园。

第五章 保障和监督

第二十三条 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管委会保障钦州石化产业

园封闭化管理经费，将所需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。

第二十四条 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管委会应急管理、综合执

法、生态环境等职能部门及公安机关按照职责分工，加强钦州石

化产业园内企业、车辆和人员管理，对车辆乱停乱放、占道经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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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违法违规行为依法进行处理。

第二十五条 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管委会相关主管部门按照

相关规定，保障钦州石化产业园内的市政、环卫等工作正常运行。

第二十六条 钦州石化产业园内公共水、电、气、热及管廊

等公辅设施的规划、设计及施工应满足钦州石化产业园封闭化安

全管理相关要求，施工前应向运营管理公司报备。

第二十七条 钦州石化产业园内企业应建立健全领导带班

值班制度，组织协调本单位封闭化管理相关工作。

第二十八条 除临时来访车辆和人员的定位卡外，钦州石化

产业园封闭化管理使用的车辆和人员长期定位卡由钦州石化产

业园内企业配备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二十九条 钦州石化产业园封闭化管理使用的车辆、人员

定位卡式样由运营管理公司拟定。

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由中马钦州产业园区

管委会负责解释。




